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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公安局文件

株公提字〔2022〕12号
关于市政协十届一次会议第2101227号提案的答复
游盟长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在商圈道路资源上深挖停车潜力》的提案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市机动车保有量的不断增长，城市停车管理与保障道路交通秩序畅通的矛盾日益凸显，前期我们在城市部分道路施划了路内停车泊位来满足市民停车需求，但随着车辆保有量不断的快速增长，依靠路内停车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大量停车需求，同时路内停车也给道路交通秩序带来较大的压力和安全隐患。
近几年来，为缓解城市停车带来的交通管理问题，我支队一直在开展以下工作：一是积极配合我市实施差别化路内停车收费管理工作，与作为收费主体的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和株洲国投智慧城市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开展收费管理工作前期组织、协调与实施，对城区停车现状进行充分调研，掌握各类停车场、停车泊位的使用性质、权属情况，并按照相关技术规范要求，明确城区收费道路停车泊位的范围。二是根据《关于做好2021年“民生100”工程指标任务分解的通知》及市领导批示，与我市城区道路临时停车泊位项目的主要责任单位株洲国投智慧城市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在我市休闲园区、老旧小区、商业发达路段及市民临时停车需求较大的区域施划了免费车泊位共计4800余个；三是按照上级工作安排，积极配合市各职能部门开展我市停车设施建设工作，并到杭州等地的停车场建设和管理工作进行调研，学习其先进的城市停车顶层规划、停车管理机制、智慧停车建设和运营、停车立法执法等成功经验。
您在建议中提到的在神农商圈、栗雨商圈等周边道路资源上深挖停车潜力，施划斜式、直式路内停车泊位来解决供给矛盾的建议，我们认为在目前道路交通实际情况中不宜实施，原因一是根据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的意见》（国办函【2021】46号）总体要求（三） “主要目标：到2025年，全国大中小城市基本建成配建停车设施为主、路外公共停车设施为辅、路内停车位补助的城市停车系统。”的意见，上述商圈周边均配建了停车设施、公共停车设施已能满足片区停车需求；二是商圈周边道路车流、人流比较集中，而道路空间有限，依靠路内停车也无法解决大量停车需求，如施划路内停车位必将导致道路交通通行不畅且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易发生交通事故；三是随着我市机动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城市道路的交通压立日益凸显，为确保道路通行秩序畅通、有序、安全，根据《湖南省停车场管理办法》要求，我们原则上不再在城市主、次干路、交通流量较大的道路施划路内占道停车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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